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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惠东县范和港—考洲洋
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

惠东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惠东县范和港—考洲洋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

复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报批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

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惠东县范和港—考洲洋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

地点位于惠州市惠东县大亚湾范和港和红海湾考洲洋，项目内容

为新营造红树林 84.02公顷，现有红树林修复 218.37公顷；设置

土源利用区 56.16公顷，滩涂改造利用土方合计为 129.78万 m3；

榄李保育工程面积 49.71公顷。项目总投资 11227.99万元，建设

期为 36 个月。

经审查，《报告书》基本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

规的要求，在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对策、生态保护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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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和应急措施得到落实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

响可得到减缓；同时结合《报告书》技术评估意见、惠州市生态

环境局惠东分局初审意见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，项目建设可

行。我局同意批准《报告书》。

二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认真落实

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项目施工期及营运期还应重点

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对策、生态

保护措施和应急措施，项目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较为敏感，工程

施工期及营运期需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涉海区

划、规划的要求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，避免对周边生态敏感

区造成不利影响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和进度，

减轻船舶和设备作业产生的悬浮泥沙扩散对周边敏感海域和海洋

生物的影响。施工船舶生活污水、含油废水等经收集后交由有处

理能力单位接收处理，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纳入当地生活污

水处理设施统一处理，不得排海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强化施工现场管理，做

好施工作业和设备维修产生的各类扬尘及废气防护措施，船舶需

使用符合国家含硫要求的燃料油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船舶垃圾、

清理的海洋垃圾、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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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机械、船舶维护保养环节产生的残油、废油等危废经收集后

交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；营运期定期清理红树林内的海漂垃圾、

废弃苗木等，一并交由有接收处理能力单位处理。

（五）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制定并落实好施工现场管理，

施工期选用低噪音、低振动设备，加强设备维护，控制噪声源强，

减轻对周边居民及生物的噪声影响，禁止夜间施工。

（六）强化栖息鸟类的保护措施。施工前应结合前期鸟类调

查资料，合理安排施工计划，强化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和要求，禁

止捕鸟等不法行为。

（七）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管理要求和环境监测计划，

确保各项环保措施得以落实到位；制定符合国家监测规范的环境

监测方案，组织协调开展海洋环境跟踪监测工作。上述工作内容

及成果及时报送我局。

（八）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风险应急措施，配置

相应的应急事故处理设施设备，防范作业事故造成的环境风险，

防止环境污染。

（九）按照“谁开发谁保护、谁受益谁补偿、谁损坏谁修复”

的原则，建设单位作为责任主体，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海

洋生物资源补偿措施。

三、你单位应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加强生态环境

管理，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严格执行《报告书》提

出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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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报告书》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以及采用

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

建设单位应重新报批。

五、项目建设的日常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由惠州市生

态环境局惠东分局负责；项目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海上执法监督

工作由海洋综合执法机构与海警执法机构按职能负责。

六、请你单位自批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

告书》送至市生态环境局惠东分局。

惠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9月 4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东分局，惠州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，惠

州海警局，广东海兰图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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